
書表編號09

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三十五條轉為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申請書(註 1)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原單位(機構)基本資料

原單位(機構)名稱 服務規模      人

核准(設立)日期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轉型後機構基本資料

機構名稱(註 2) 負責人(註 3)

機構性質
□公立機構      □財團法人附設機構  □社團法人附設機構  

□團體附設機構  □個人設立機構

機構地址

電話 (  )

傳真 (  )

電子郵件

申

請

人

屬性

□政府機關：

□法人：              

□團體：              

□個人

統一編號

(個人設立者免

填)

姓名(註

4)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最近半年相片貼處

(註 5)

戶籍地

址

通訊地

址

長 服務類型 服務項目

1



書表編號09

期

照

顧

服

務

內

容

社區式

□日間照顧
□失能者服務    人  □失智者服務    人

□失能、失智混合服務    人

□家庭托顧__    人

□小規模多機能

□失能者服務    人  □失智者服務    人

□失能、失智混合服務    人

□臨時住宿    床

□團體家屋    單元    人

□喘息服務

檢

附

文

件

一式四份，詳如附表(註 6)

備

註

       申請人姓名：　　　　　 　　　簽蓋章

註1：本表適用對象為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理第 35條第 1項所定，於長期照

顧服務法106年 6月 3日施行前，已提供該法第 9條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之機關（構）、

法人、團體、合作社或事務所。

註2：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名稱訂定原則如下：

  以自然人為申請人者，其名稱為：(○○縣/市)+私立+ ○○+居家長照機構/社區長照機構/住宿長

照機構/綜合長照機構 

  以法人或團體為申請人者，其名稱為：法人或團體名稱+(附設)+(○○縣/市)+私立+○○居家長照

機構/社區長照機構/住宿長照機構/綜合長照機構

    (註：若法人或團體設立一個以上同類型之長照機構，須加註特取名稱)

  以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他政府機關/構(例如:本部醫院、公立醫院、公立學校等)為申請人者，其

名稱為：政府機關/構名稱+(附設)+ 居家長照機構/社區長照機構/住宿長照機構/綜合長照機構

註3：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之負責人如下：

公立機構、個人設立、團體附設：申請人。

財團法人附設、社團法人附設：法人之代表人。

註4：以政府機關、(公)法人或團體為申請人者，請填該政府機關、(公)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

註5：適用申請家庭托顧服務者。

註6：主管機關得視需要，命申請人就所附文件、資料繳驗其正本。

註7：主管機關就本申請書內容，得依實際作業需要，自行調整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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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三十五條轉為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之設立許可應備文件、資料

機構類型 文件、資料 載明細目 備註

社區式服務

類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設

立許可

一、機構名稱、地址、收費基準、服務契約、

服務規模及負責人姓名、戶籍與通訊地

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

二、負責人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

管理辦法第五條各款規定之切結書正本
-

(書表編號02)

正本至少 1 份，餘

3份得以影本取代。

三、負責人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影本 - -

四、法人登記或團體立案證書影本 - 申請人為法人或團

體者，始須檢附第

四項及第五項文件
五、章程影本

章程應載明辦理長

期照顧服務

六、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辦理之有

效證明文件影本
- -

七、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所

定期限內申報取得之查核合格或改善完

竣證明文件影本

-

建築物取得使用執

照後，經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通知首次

檢查及申報期間為

申請設立許可日以

後，並取得證明文

件者，得以該證明

文件替代之。

八、最近一次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證明文

件影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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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類型 文件、資料 載明細目 備註

九、組織架構、主管與工作人員人數、工作

項目及工作人員名冊、證照與其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

-

左列文件，應含業

務負責人無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設立標

準第九條第一項各

款規定之切結書(書

表編號 03)，及其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十、設施、設備之項目 - 應符合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設立標準之

規定。

十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單影本 - -

十二、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規定之

文件、資料
- -

社區式服務

類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家庭托顧服

務

一、機構名稱、地址、收費基準、服務契約、

服務規模及負責人姓名、戶籍與通訊地

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

二、負責人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

管理辦法第五條各款規定之切結書正本

- (書表編號02)

正本至少 1 份，餘

3份得以影本取代。

三、負責人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影本 - -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辦理之有

效證明文件影本
- -

五、設施、設備之項目 - 應符合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設立標準之

規定。

六、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單影本 - -

七、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規定之文

件、資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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